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琼卫医函〔2021〕276号
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确定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省级临床

医学中心建设单位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，海南医学

院各附属医院，委直属各医疗机构，驻琼部队医院，省医学学术

交流管理中心：

根据《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<海南省省级临床医

学中心建设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卫医函〔2021〕75号）以及《海

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鼓励以器官系统疾病联合申报省级临

床医学中心的通知》（琼卫医函〔2021〕137号）要求，我委组

织开展了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省级临床医学中心的申报和

评审工作，经专家评审和我委研究，现确定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

心和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单位，结果公布如下并提出以下工作

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为保证高质量完成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省级临床医

学中心建设任务，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，此次遴选结果根据学科

综合能力和定位分为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、优势学科、培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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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、扶持学科四类，分批建设，分步骤验收。

（一）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。确定肾脏疾病中心、呼吸疾

病中心、消化疾病中心等 3个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建设单位。神经

疾病中心、肿瘤中心和心血管疾病中心分别由两家医院同时筹

建，经建设一年后再次进行评估，得分最高单位确定为建设单位。

（二）优势学科。确定内分泌科、儿科、器官移植科、创伤

外科、生殖医学科、感染性疾病科、皮肤科、血管外科、眼科、

急诊医学科、脊柱外科、放射影像科、病理科、中医脑病科等 14

个学科，由省内学科综合实力领先，与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差距较

小的医院建设。

（三）培育学科。确定脑血管病科、关节外科、乳腺外科、

耳鼻咽喉科、热带病科、重症医学科、医学检验科、麻醉科、小

儿外科、妇产科、康复医学科等 11个学科，由两家学科综合实力

相当且在省内领先，与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还存在一定差距的医院

同时筹建，建设一年后再次进行评估，得分最高单位确定为建设

单位。

（四）扶持学科。确定血液内科、免疫科、肛肠外科、口腔

科、老年医学科、精神卫生科、整形外科、疼痛医学科、针灸推

拿科、中医康复科、中医骨伤科、中医妇科等 12 个学科，由目

前学科综合实力虽在省内领先，与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差距较大的

医院建设。

二、各建设单位要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应用能力，推动技术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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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转化；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模式，研究推广MDT、快速康复治疗

等新诊疗模式；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安全水平，将医疗质量安全管

理工作融入学科建设工作；不断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设，坚持引

进与培养相结合，最终实现“大病不出岛”为目标，为海南自由

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医疗保障。

三、器官系统疾病中心要以节约医疗费用、缩短住院时间，

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为抓手，促进医院体制机改革，要尽快完

成相关科室整合，达到方便患者就医的目的。

四、为促进项目建设单位工作积极性，各个学科的总建设资

金根据学科发展情况动态调整，在各学科带头人引进、医疗技术

创新、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工作突出的建设单位，我委将加

大建设资金投入比例，反之将视情减少。

五、省财政安排专项建设资金，各建设单位要按照不少于

1:0.5比例配套建设经费并规范使用，按时完成年度建设经费使用

进度。建设第一年必须按照《海南省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方案》

要求，完成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工作。各单位要积极在省外引进人

才，不得出现医院在省内互挖人才的恶性竞争局面。

六、所有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临床医学中心要加快学科建设

进度，积极配合我委建设过程监管工作，及时提供临床、人才培

养、课题及成果、经费使用等相关数据和建设进展报告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拒绝。未能按期完成阶段性或终期目标的单位，将予以

取消建设资格。如因特殊保密原因后期不能提供相关数据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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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报告的单位，请在通知下发 7个工作日内函告我委，我委及

时调整建设单位。

附件：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单位

名单
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年 8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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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和省级临床医学中心

建设单位名单

一、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

1.神经疾病中心（筹）：含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，海南省人民

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同时筹建。

2.心血管疾病中心（筹）：含心血管内科、心脏大血管外科，

海南省人民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同时筹建。

3.肿瘤中心（筹）：含肿瘤内科、肿瘤放疗科，海南医学院第

一附属医院、三亚市人民医院同时筹建。

4.肾脏疾病中心：含肾脏病科、泌尿外科，建设单位为海南

省人民医院。

5.呼吸疾病中心：含呼吸内科、胸外科，建设单位为海南医

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6.消化疾病中心：含消化内科、普通外科、肝胆外科，建设

单位为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。

二、优势学科

1.内分泌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2.儿科：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。

3.器官移植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。

4.创伤外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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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生殖医学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6.感染性疾病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。

7.皮肤科：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。

8.血管外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9.眼科：海南省眼科医院。

10.急诊医学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11.脊柱外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12.放射影像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13.病理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14.中医脑病科：海南省中医院。

三、培育学科

1.脑血管病科：海口市人民医院、三亚中心医院同时筹建。

2.关节外科：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、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

医院同时筹建。

3.乳腺外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、海南省人民医院同

时筹建。

4.耳鼻咽喉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、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同

时筹建。

5.热带病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同

时筹建。

6.重症医学科：由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、解放军总医院

海南医院同时筹建。

7.医学检验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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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筹建。

8.麻醉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同时

筹建。

9.小儿外科：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、三亚市妇幼保健院

同时筹建。

10.妇产科：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、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同

时筹建。

11.康复医学科：海口市人民医院、海南省干部疗养院同时筹

建。

四、扶持学科

1.血液内科：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。

2.免疫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3.肛肠外科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4.口腔科：海南西部中心医院。

5.老年医学科：海南省干部疗养院。

6.精神卫生科：海南省安宁医院。

7.整形外科：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。

8.疼痛医学科：三亚中心医院。

9.针灸推拿科：海口市中医院。

10.中医康复科：三亚市中医院。

11.中医骨伤科：海南省中医院。

12.中医妇科：琼海市中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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